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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代表“中大永泰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代表“中
大永泰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和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
承继人向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代表“中大永泰1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代表“中大永泰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019年1月8日
1、原债权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宁波海山纸业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金额：11299156.08元

主债务合同编号：82010120130007901、82010120140000632
担保人：宁波海山纸业有限公司、陈海林、陈鲁群、奉化海山芯

瓦楞纸板有限公司、崔增生
2、原债权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宁波樱奇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金额：44400000.00元
主 债 务 合 同 编 号 ：82010120130008750、82010120130010219、

82010120140004709、82010120140004710、82010120140002718
担保人：严建苗、段菊芬、严春飞、屠科跃、宁波樱奇电器实业有

限公司、宁波康邦厨具有限公司、宁波万马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3、原债权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宁波爆米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金额：8805000.00元
主债务合同编号：82010120130007150
担保人：宁波爆米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美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严绍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代表“中大永泰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018年10月29日，绍兴市上虞区人民
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上海厚诚齿科技术有
限公司对被申请人绍兴市上虞厚诚口腔医
院有限公司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并指定
上海厚诚齿科技术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
区医学会、绍兴宏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共同组成清算组，依法负责对被申请人
的强制清算工作。现清算组依照相关法律
规定，就强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一、绍兴
市上虞厚诚口腔医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申报债权应书面明确债权数额、
有无担保等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

期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二、绍兴市上虞厚诚口腔医院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回财
产。逾期清偿或返还的，清算组将采取进
一步的法律行动。三、清算组办公地址：绍
兴市上虞区舜江西路197号，绍兴市上虞厚
诚口腔医院有限公司内，联系人：王俊楠，
办公电话：0575-82020998 ，手机号码：
13567500157 。

特此公告！
绍兴市上虞厚诚口腔医院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1月8日

强制清算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2月7日10时起至2月8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拍卖标的：“振伟油 889”船，油船，船

籍港：江苏盐城，总长40.68米，船宽6.60米，型
深3.50米，总吨：235，净吨：131，建造船厂：台
东市廉贻镇郭顾顺风钢质船厂，建造完工日
期：2017年11月14日，船体材料：钢质。现停
泊于舟山虾峙码头。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
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
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

权利。
承办法官：0580-2323355（夏）。
债权登记：0580-2323358（黄）。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

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

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 305
号。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
0574-89285028（陈）。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1月8日

拍卖公告

（2017）浙0602破7-3号
2017年11月20日，本院根据胡小庆的申请裁定

受理绍兴市昌华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经查明，绍兴市昌华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已
于2009年12月11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其所注册的营
业地址早已不再办公，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等
相关人员也无法取得联系。2018年3月12日，本院
召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经债权人会议核查，
并经本院裁定确定胡小庆等2位债权人的债权成立，
债权金额共计 1780172.9 元。管理人至今未能接管
绍兴市昌华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财务账册等资
料，也未接收到任何可供清偿的财产。绍兴市昌华
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及清偿破产
费用，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故依法可宣告绍兴市昌
华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
条、第12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
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
如何处理的批复》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7月26日裁
定宣告绍兴市昌华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并
终结绍兴市昌华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破1号

本院已于2018年12月29日裁定受理浙江峰达
防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19年
1月2日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联合担任管理
人。浙江峰达防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9年3月7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
（通讯地址：温州市瓯海区温州大道亨哈大厦6楼；联
系人：吴振东，13868550275；叶子，13506526086）申报
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峰达防盗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9年3月12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温州
市鹿城区市府路512号）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浙江峰达防盗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应在本公告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
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等，并依法履行其他义务，否则将依法承
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32号之一

2018年1月8日，本院根据张开权的申请，裁定
受理瑞安市环球消防器材厂破产清算一案。现环球
厂名下不动产拍卖得款1053万元，优先清偿担保债

权、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及部分税款债权后，可供清
偿普通债权的破产财产仅为7271.02元，而已经确认
的无争议普通债权为 8891220.63 元。据此，管理人
认为债务人环球厂的资产已经不足以清偿到期债
务。应当宣告债务人环球厂破产，本院认为，债务人
瑞安市环球消防器材厂已明显资不抵债，符合破产
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
第107条的规定，本院于2019年1月3日宣告瑞安市
环球消防器材厂破产。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02破24-1号

本院在（2015）金婺执民字第1880号执行案中，
发现金华市中暖散热器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2018年12月14日
裁定受理金华市中暖散热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6日指定浙江婺源律师事
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式（通
信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双龙南街585号环球商务大厦
B 座 2 楼 ；邮 政 编 码 ：321000；联 系 电 话 ：
0579-82393088、13566765173）。

金华市中暖散热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
定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情
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
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金华市中暖散热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
年2月22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市中暖散热器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3月4日上午9时00分在金华
市婺城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金华市兰溪街 210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20920号

唐金光：本院受理原告朱友乔与被告唐金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
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人民币10万元整，并支付利息（按月利率2%从2017
年8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组成合议庭
于2019年3月25日9时在义乌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23826号

上海德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
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德居贸易
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拖欠的商位使用费、空调费、物业管理费合计
88126 元并支付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从 2017 年 4 月 20 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5日9时20
分在义乌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3破15号之一

本院根据债务人东阳市佐媚尔健康咨询有限公
司的申请，于2018年12月1日作出（2018）浙0783破
申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东阳市佐媚尔健
康咨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东阳明鉴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东阳市佐媚尔健康
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
应在2019年1月2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
财产状况说明、债权债务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
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
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
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东阳市
佐媚尔健康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
址及现场申报点：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北路18号碧水
名府三号楼三楼东阳明鉴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邮
编 ：322100，联 系 代 ：黎 庆 ，联 系 电 话 ：
0579-86646068。

债权人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
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终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东阳市佐媚尔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3月1日下午14时在第二十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
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
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
（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8）浙1125民初1870号

罗宗尧：本院受理的原告王贵与被告罗宗尧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举证须知、廉政监督卡、诉讼诚信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9年4月16日
10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和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1173号

杭州瑞耀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长
兴精诚钢管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要求你方支付剩余货款及利息损失。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方能坤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方能坤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方能坤。方能坤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方能坤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
责任。特此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方能坤

2019年1月8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8年12月20日，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8年12月2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方能坤的欠息等其他费
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联系人：方能坤，电话13676885588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浙江金星纸业有限公司

绍兴市泗汇物资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浙江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李金星、李美英、鲍志良

金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鉴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宣宝根、孔美凤、张根法、傅花珍、李金星、李美英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28,380,496.09

18,894,226.82

利息

19,163,570.40

9,175,787.2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受托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
债权)依法转让给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
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 光大金瓯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相关义务。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上述资产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 光大金瓯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9-8315255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7月 21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或处置人
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

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银尔集团有限公司

永康市佳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方圆塑料有限公司

本金

39,696,992.61

18,920,000.00

16,954,761.99

欠息

12,052,426.96

3,872,544.51

3,949,258.34

债权合计（基准日为2018年7 月21日）

51,749,419.57

22,792,544.51

20,904,020.33

保证人/抵押人

金云忠、叶小琴、王云花、王建红、义乌之威针织有限公司、银尔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同安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金凯丽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市佳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郑毅鹏、陈晓华、楼正松、李君宝、吕匡、吕新友、胡美丽

武义大地印业有限公司、浙江兴隆包装有限公司、浙江方圆塑料有限公司、徐剑平、巩开兰、徐进奇、钟云飞、徐莉莉、徐张镖、朱元德、夏军英

诸暨市东源纺织有限公司债权人：
《诸暨市东源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已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经第二次债
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18年12月27日
经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1破
2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
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诸暨市东源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拟
实施两次分配，本次分配为第一次分配，确
定于 2019 年 1 月 7 日起实施，税收债权、普
通债权由本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

行账号分别汇入债权人账户。本次分配总
额为人民币1,973,141.10元，其中，税收债权
100%清偿，分配总额为 506,394.14 元；普通
债权按8.3412%的比例清偿，分配总额为1,
466,746.96元。未提供银行账户信息的债权
人，请及时与管理人联系并书面提供。管理
人联系方式：绍兴市西咸欢河沿 28 号绍兴
宏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邮编：312000，
电话0575-89001176

特此公告。
诸暨市东源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1月8日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公 告
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与浙江新派律

师事务所合并，经研究决定解散新派所，
新派所原有债权、债务、财产均由利群所
概括承受。敬希有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
起10日内向利群所申报债权，有关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利群所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
浙江新派律师事务所

2019年1月8日

遗失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楼琴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
证号13307201711176621，流水号
10720701，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